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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 1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有關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研究的進展，以及與關注

這課題的政府職工會會面的結果。  

 
背景  
 
2 .  前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於 2004 年 3 月成立方便營商小組，目的是找

出並取消過時、過嚴、重複或不必要的規定，從而促進商業發展和創造

就業機會。方便營商小組已就整個物業發展過程展開全面檢討，並要求

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臨時建統會）就如何縮短施工周期及降低遵行

現有法規的成本，提出建議。臨時建統會在 2004 年年底成立檢討發展

過程施工階段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鑑於專責小

組的職責範圍只限於施工階段，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及城市規劃工作

小組分別在 2004 及 2005 年年底在方便營商小組之下成立，以處理樓宇

施工前期的土地及城市規劃事宜。  

 
3 .  經濟及就業委員會已於 2005 年 12 月解散，而方便營商諮詢委員

會（方諮會）則於 2006 年 2 月成立，繼續其方便營商的職能。  

 
4 .  專責小組的討論項目，包括下列各項改善規管機制的措施：  

 
(a)  協調各種主要發展參數，以減少不一致的情況，並簡化建

築圖則的批核程序；  

 
(b)  設立網上系統，查察處理建築申請的情況；  

 
(c)  透過中央處理建築圖則，以改善在解決跨部門的問題上的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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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透 過 轉 授 核 查 權 力 ， 減 少 對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在 規 管 上 的 重

疊；  

 
(e)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以及  

 
( f )  全面檢討施工階段的規管機制，以找出策略方針，使規管

架構能配合業界發展。  

 
5 .  由於在諮詢各業界機構時發現了數個須予深入研究的基本議題，故

此，專責小組於 2006 年 2 月委託顧問進行有關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研

究，全面評估這項措施，然後才向方諮會就是否值得進一步考慮私人審

批提出建議。待專責小組及方諮會完成研究後，便會就未來路向，向政

府提交建議。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研究  
 
(A)  研究的目的及範疇  
 
6 .  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透過由私營界別專業人士進行適當的建

築設計核查工作和審批，以改善建築審批程序的可行性。不過，私人審

批的基本目的，並非透過外判法定權力，全面取代現行制度，而是要找

出個別適宜委託私營界別專業人士執行的審核工作，以及應該繼續由政

府部門執行的部份。此外，研究的另一目的，是要制定一套實施策略，

一方面保留現行保障樓宇使用者和公眾健康及安全的制衡機制，並同時

盡量減少對法定架構的更改。  

 
7 .  研究的具體範圍包括：  

 
(a)  載述現行遞交、處理及審批建築申請的程序；  

 
(b)  確定建築申請程序有哪些問題和事宜，會影響物業發展的

成本和進度；  

 
(c)  找出可透過私人審批處理的問題和事宜，並且評估私人審

批在解決這些問題和事宜方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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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確 定 私 人 審 批 的 利 弊 、 風 險 ， 以 及 可 能 影 響 其 實 施 的 問

題，並制訂解決辦法；  

 
(e)  擬訂私人審批的實施策略；以及  

 
( f )  就試行私人審批並作出監察，擬訂建議。  

 
8 .  儘管該項研究會就私人審批實施上的問題擬訂解決方案，並且制訂

實施建議，但這些只屬輔助工作，目的僅在核實私人審批的可行性，以

便專責小組擬訂呈交予方諮會的建議。  

 
(B)  進展情況  
 
9 .  該項研究的顧問，伯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已完成資料蒐集工作，

包括與載於附件  A 的業界機構會面，以搜集他們對現時影響建築申請程

序的問題及事宜及私人審批建議的意見。此外，顧問亦已探討澳洲、日

本 、 新 加 坡 、 英 國 及 內 地 實 行 的 私 人 審 批 制 度 ， 以 找 出 這 些 制 度 的 範

疇、成效、優點、缺點，以及市民大眾對有關制度的認受程度。  

 
10.  顧問現正分析蒐集得來的資料和擬寫研究的最後報告擬稿。  

 
與職工會會面  
 
11.  曾與顧問進行會面的業界機構，包括對私人審批表示關注的 5 個政

府職工會，計有：  

 
-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  屋宇署技術主任工作小組。  

-  屋宇署測量主任工作小組。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12.  與第一個職工會的會面於 2006 年 5 月 22 日進行，與其他 4 個職

工會的會面於 2006 年 5 月 29 日進行。有關的會面記錄，分別載於附件

B 及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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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文載述各職工會所提意見的重點，以及專責小組對有關意見的觀

察所得。  

 
(A)  對樓宇健康及安全的影響  
 
14.  各職工會深切關注私人審批對樓宇健康及安全的影響。目前，建築

事務監督在屋宇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土力工程處協助下，審核建築

申請，然後才批核建築設計及發出施工同意書。如當局只按私營界別專

業人員的建議批核建築申請，則建築事務監督便形同橡皮圖章，實際上

放棄了他保障樓宇安全的責任。  

 
15.   職 工 會 亦 特 別 指 出 ， 香 港 高 樓 大 廈 眾 多 ， 而 且 不 少 建 築 地 盤 位 處

斜坡之上，倘若屋宇署和土力工程處沒有妥善查核樓宇的設計，建築物

便可能受到災難性的事件影響。此外，地價高昂加上承建商之間競爭激

烈，往往對建造業專業人士造成沉重的商業壓力。鑑於本港樓宇、地形

以 及 市 場 的 獨 特 性 質 ， 政 府 所 實 施 的 管 制 對 於 確 保 樓 宇 安 全 ， 更 形 重

要。外國的制度或會不切合本港情況。  

 
16.   安 全 及 健 康 是 專 責 小 組 的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 亦 是 研 究 正 在 探 討 的 核

心課題。顧問會仔細全面考慮職工會的意見。在決定會否建議進一步考

慮私人審批時，安全及健康均屬關鍵的因素。  

 
17.   不 過 ， 專 責 小 組 希 望 強 調 ， 私 人 審 批 並 不 意 味 要 放 棄 現 時 的 保 障

措施。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專責小組目的在探討可否一方面由私營界

別專業人士負責合適的查核和審批建築設計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保留現

行保障樓宇使用者和公眾的安全和健康的制衡措施，並且盡量減少對法

定架構的更改。  

 
(B)  研究範圍和經費安排  
 
18.   職工會就研究範圍和經費安排，提出以下意見：  

 
(a)  職工會並不認同除卻私人審批外，並無其他方法可以改善

建 築 批 核 程 序 。 如 確 有 問 題 ， 則 應 檢 討 整 個 發 展 批 核 程

序，而不是單單着眼於屋宇署的制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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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職工會質疑這項研究應否由政府斥資進行，因為研究是由

臨時建統會為私人發展商的利益而委託顧問進行的。職工

會亦認為，在尚未評估公眾是否接受私人審批前，展開研

究，實屬浪費公帑。  

 
19.  關於第 18 (a)段，私人審批並非加快建築批核程序的唯一措施，而

是為改善建築發展的規管機制而作出的整體努力的一部份。正如上文第

4 段 所 述 ， 除 了 私 人 審 批 外 ， 專 責 小 組 的 討 論 範 圍 還 包 括 另 外 5 項 措

施。方諮會轄下的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及城市規劃工作小組，正研究

如何精簡有關規劃及地政事宜的程序。  

 
20.  關於第 18 (b)段，基於數個主要經濟體系均已引入容許私營界別參

與查核建築設計的制度，故此實宜探討在香港引入類似制度的優點和缺

點。私人審批有潛能為如何精簡規管架構帶來新的策略方針，而這些改

變可以改善營商環境，推動物業市場的投資，為建造業創造就業機會，

使整個社會受益。世界銀行於 2005 年年底，發表 2006 年營商報告備受

關 注 ， 正 好 提 醒 我 們 必 須 不 斷 改 善 規 管 架 構 才 能 維 持 本 地 經 濟 的 競 爭

力。  

 
21.  進行顧問研究是專責小組成員的共識，亦獲方諮會支持。立法會規

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亦已透過在 2005 年 12 月 20 日舉行的會議上

討論的文件，知悉有關研究的範圍及目的。專責小組將致力確保研究的

建議會顧及社會的整體利益，而不會偏頗於個別界別。  

 
(C)  對員工的影響  
 
22.  職工會關注私人審批對其會員的就業帶來的影響，並且認為政府應

該在容許臨時建統會委託顧問進行研究前，先行諮詢員工；而該研究已

嚴重打擊員工士氣。  

 
23.  由於公務員事務不屬其職權範圍，故此專責小組不可以就上述關注

作 出 回 應 。 專 責 小 組 希 望 重 申 ， 進 行 研 究 並 非 引 入 私 人 審 批 的 籌 備 工

作，專責小組對私人審批仍持開放態度。進行研究亦不會把私人審批變

成既定事實，因為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並不包括就引入私人審批作出決

定。  

 



- 6 - 

政府的初步看法  
 
24.  政府對私人審批建築申請持開放態度。政府堅定相信有關建議不應

損害樓宇的安全和健康。但是，按政府方便營商的政策，是值得考慮有

助理順建築圖則批核程序的建議。政府知悉職工會所表達的關注並會在

臨時建統會完成研究並探討有關的事項後，小心考慮未來路向。政府在

研究顧問報告的建議時，將充份考慮相關人士，包括職工會的觀點。  
 
未來路向  
 
25.  研究的最後報告擬稿將於 2006 年 8 月分發予業界相關機構 (包括有

關的職工會 )，徵詢意見。所收到的意見，將會在擬寫最後報告時予以考

慮。專責小組將參考最後報告，就是否進一步考慮私人審批作出建議。

專責小組的建議，在獲得臨時建統會通過後，將會呈交方諮會。倘若立

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提出要求，專責小組將樂意與其討論有關建議。  

 
26.  上述工作的暫定時間表如下：  

 
暫定時間 工作 

2006 年 8 月 /9 月  向業界機構分發最後報告擬稿，徵詢意見  

 
業界機構就最後報告擬稿提交意見   

 
擬寫最後報告以及對相關意見的回應  

 
專 責 小 組 審 議 最 後 報 告 ， 並 制 訂 有 關 私 人 審

批的建議  

2006 年 10 月  臨時建統會審議專責小組的建議  

2006 年 11 月  方諮會審議專責小組的建議  

2007 年年初  向 立 法 會 相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介 紹 專 責 小 組 的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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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7 .  專 責 小 組 希 望 按 照 以 上 工 作 進 度 表 完 成 有 關 私 人 審 批 的 討 論 。 同

時，歡迎委員提出意見，顧問在擬寫最後報告擬稿時將會予以考慮。 

 

 

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秘書處  

2006 年 7 月  



-1- 

附件 A 
 

業界機構名單  
 
政府部門  
 
• 建築署  

• 屋宇署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  

• 房屋署  

 
學術機構  
 
• 香港城市大學  

 
委託機構  
 
• 香港房屋協會  

• 九廣鐵路公司  

• 地鐵公司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專業學會及協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   

• 香港工程師學會   

• 香港規劃師學會  

• 香港測量師學會   

•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 工程界社促會  

• 結構工程顧問商會  

• 香港專業建築測量顧問公會  

•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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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  
 
• 香港建造商會  

 
職工會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 屋宇署技術主任工作小組   

• 屋宇署測量主任工作小組  

 
其他機構   
 
• 香港銀行公會   

• 香港保險業聯會  

• 消費者委員會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康和大廈 
電話 +852.2880.9788 傳真 +852.2565.5561 
 
 

 
A Subsidiary of Jacobs Engineering Group Inc. 
Babtie Asia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15th Floor, Cornwall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會議記錄
(Form 2937/F1 Issue 1)  

附件 B 

項目名稱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研究 項目編號 G2937 

地點 彌敦道 580A 號，周大福中

心 19 樓 
客戶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

處 

日期 2006 年 5 月 22 日 
下午 4 時至 5 時 30 分 

本公司參考

編號 
G2937 

文件名稱 與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

協會會議記錄 
貴公司參考

編號 
----- 

與會人員 余德祥 
霍桂泉 
吳兆祺 
楊元邦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抄送 ----- 文件編號 G2937/103 

發出日期 2006 年 6 月 6 日 記錄人 楊元邦 

事項 內容 承辦者 

1. 吳先生首先簡單介紹百泰工程顧問公司（百泰）受香港政府

委託，進行有關建築圖則（包括拆樓方案、新建樓宇一般設

計及規劃、結構、排水、地盤平整和加建及改動工程的圖

則）採納私人審批這一課題的研究內容及範圍：－ 
 

 

 i) 百泰不會就是否應在香港實施私人審批制度提出建議。 
 

 

 ii) 百泰將會報告香港現行的建築圖則審批制度的問題，以

及如實施私人審批可能可以改進的地方。 
 

 

 iii) 通過對其他已經實施私人審批的國家與地區所進行的調

查與研究結果以及考慮香港建築業的現狀與特點後﹐百

泰會對實施私人審批可能會帶來的問題與弊病進行分析

研究。 
 

 

 iv) 百泰會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一套私人審批的試行方案與

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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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 承辦者 

2. 余先生與霍先生對現行的由屋宇署負責實施的建築圖則審批

制度作出如下的評價： 
 

 

 i) 現行屋宇署的圖則審批制度總括來說是令人滿意的。這

個制度是必需的因為它能保障建築物對公眾的安全、健

康與環境保護方面達到可以令公眾接受的水平以及能滿

足社會的期望。 
 

 

 ii) 一般來說，屋宇署審批建築圖則是不可缺少的。而所需

的時間對整個建築工程進度的影響是不大的。審批圖則

所需的時間是不能超出法定的時間限制的，因此是可以

預先計劃的。根據霍先生以往在私營建築發展項目中的

個人經驗，在項目的規劃與建築施工期間，由發展商提

出的規劃與設計的修改對工程進度的影響比屋宇署審批

時間對進度的影響要大得多。 
 

 

 iii) 為了加快圖則的審批程序，屋宇署目前已採取了一系列

的簡化程序與便捷措施或機制。與此同時，抱着對業界

負責的態度，屋宇署發佈及定時檢討為執業人仕所用的

作業備考。另外，立法會還正在考慮採用小型工程類別

的監管。 
 

 

 iv) 霍先生解釋：屋宇署會根據不同類型的建築物圖則，決

定是否需轉介其他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審議，有些工程圖

則需要轉介多一些政府部門，而有些工程可能會需要少

一些，因此屋宇署作為中央處理與協調部門角色是很重

要的。這個角色是很難由私營審批者來取代的，尤其是

當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意見不一致時更是如此。 
 

為了提高建築物整個審批程序的效率，不僅僅是屋宇署

一個部門需簡化其審批程序，政府其他相關部門都需採

取相應的簡化程序與提高其工作效率的措施。 
 

 

 v) 屋宇署在建築監管方面扮演了一個獨立、公平與公正的

角色。屋宇署一直以來都是堅持審批標準的一致性。屋

宇署現行的審批制度可以說是公正、透明與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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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現行的圖則審批制度允許採用新的技術與特別的設計。

建築委員會與建築事務監督委員會的功能就是審議那些

對《建築物條例》的相關規定作出修改或免除的申請。

例如，屋宇署內設有一個由各界利益相關人仕，包括由

康復專員指定的肢體傷殘，視覺受損與聽覺受損人仕的

代表以及私營業界認可人仕組成的“無阻通道咨詢委員

會”，其主要職能是審議有關建築物內為殘疾人士闢設

通道事宜的。還有“屋宇創新小組”專門審議創新設計

事宜的。 
 

 

 vii) 對設計圖則的審核與對建築工程的監管是同樣重要的，

是缺一不可的。一個好的設計是一個好的建築發展工程

的先決條件之一。 
 

 

 viii) 對於一些非營利的工程項目，如學校改善計劃，對其圖

則的審批程序就會快一些，其原因是政府已為該項目投

入了額外的資源。 
 

 

 ix) 屋宇署還為私營業界提供有關的咨詢服務（可參考作業

備考 PNAP30）。 
 

 

3. 余先生與霍先生明確表示不支持實施私人審批。因為他們認

為私人審批可能會產生以下的問題： 
 

 

 i) 建築物的安全問題是需要首先考慮的因素。任何可能會

損害與影響建築物安全的錯誤，如短樁事件以及逃生出

口不足的問題，要糾正起來都會是一件費時與費錢的工

作。 
 

 

 ii) 私人審批會帶來利益衝突的問題。私營審批者在面對商

業壓力時是否能保持其作為建築監管者角色所需的獨立

性是值得懷疑的。 
 

 

 iii) 公眾對實施私人審批後是否會出現“官商勾結”的擔憂

也是需考慮的一個問題。 
 

 

 iv) 有關專業責任保險的問題，一些私營小公司未必能負擔

得起圖則審批者所需的具有足夠保額的專業責任保險的

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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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私營審批者的責任範圍必須予以明確的界定，問題是私

營審批者在建築物圖則的審批程序中究竟應被授予多大

的權力。據了解，在澳洲，雖然也實行私營審批制度，

但如果建築物圖則涉及到建築標準的修改就必須交由政

府有關部門審批，這樣反而會延長圖則審批的時間。 
 

 

 vi) 當有許多私營審批者時，勢必會產生審核標準不一致的

問題。審核的水平也可能會參差不齊，而且商業因素也

可能會影響其審核工作的質素。屋宇署作為政府的一個

獨立的不以營利為目的中央處理部門，就可以提供優質

的、嚴格控制的、以及審核標準一致的圖則審批服務。

而私營審批者則不可能像屋宇署這樣採用三級審核體

系，更不用說由屋宇署的高級首長對一些複雜的或政策

性的事務提出指導性的意見。 
 

 

 vii) 對於私營審批者來說，要做到與有關各方﹐尤其是與發

展商在商業方面做到完全獨立是很困難的。發展商與私

營專業從業人員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其之間也難免

會涉及商業利益。 
 

如私營審批者太多勢必會出現在審圖收費方面的競爭，

從而導致審核質素的下降。而競爭不夠又會影響私營審

批者的獨立性。 
 

 

 viii) 如實施私人審批，則需要建立一個上訴制度。然而，當

發展商不同意私營審批者的審批結果並與其對薄公堂

時，就可能會出現私營審批者由於其資源不夠而不能與

發展商進行抗衡的情況。但對屋宇署來說就不會出現這

種情況。私營審批者也可能會由於擔心其無足夠的人力

物力來處理這類官司而對其獨立性產生不利影響。 
 

 

 ix) 實施私人審批還會對屋宇署現有的公務員產生影響。這

一憂慮已在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2006 年 4 月 20 日致特

首的信中表達了。 
 

 

 x) 實施私人審批對有關建造業專業協會的就業、培訓及教

育前景也會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如何則需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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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屋宇署在建築圖則審核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與知識﹐從

而可以保證建築監管的質素與一致性。其數據庫保存着

各個分區及以往的大量資料可供審核人員參考，而且該

數據庫中的資料還在不斷地更新與補充。而私營審批者

則不可能有這個優勢與條件。 
 

 

 xii) 如果實施私人審批，還會影響屋宇署現有的見習屋宇測

量師與其他技術人員的培訓計劃。 
 

 

 xiii) 在審批樓宇一般設計及規劃圖則時有可能會涉及公眾利

益（例如：額外地積地率及豁免實用樓面空間）。私營

審批者在這方面就無權作出判斷。 
 

 

 xiv)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對私人審批的其他意見已在

其於 2006 年 5 月 8 日致百泰的電子郵件中表達了。該電

子郵件的複印件已收在附錄 A 中。 
 

 

 xv) 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經驗表明，私人審批的有關專業責任

保險制度未必能夠維持也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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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項目名稱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研究 項目編號 G2937 

地點 屋宇署，始創中心 1816 室 客戶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

處 

日期 2006 年 5 月 29 日 
下午 5 時至 6 時 30 分 

本公司參考

編號 
G2937 

文件名稱 與有關公務員協會的會議

記錄 
貴公司參考

編號 
----- 

與會人員 盧幹輝 
張金源 
鄧忠明 
郭鵬鴻 
黃日榮 
陳國輝 
區澤富 
潘鎮廷 
龍翠冰 
葉漢麟 
張鍾雄 
蕭創基 
楊   暉 
郭   維 
陳慶全 
梁永強 
吳兆祺 
楊元邦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栛會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栛會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栛會 
屋宇署結構工程師栛會 
屋宇署結構技術主任權益小組 
屋宇署結構技術主任權益小組 
屋宇署結構技術主任權益小組 
屋宇署測量主任權益小組 
屋宇署測量主任權益小組 
屋宇署測量主任權益小組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百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抄送 ----- 文件編號 G2937/103 

發出日期 2006 年 6 月 6 日 記錄人 楊元邦 

事項 內容 承辦者 

1. 梁先生首先簡單介紹了百泰工程顧問公司（百泰）受香港政

府委託，進行有關私人審批這一課題的研究內容及範圍：－ 
 

 

 i) 百泰不會就是否應在香港實施私人審批提出建議。 
 
 
 
 

 



 Meeting Notes 
 (Form 2937/F1 Issue 1)  

 Continued 
 Page 2 of 5 

 

事項 內容 承辦者 

 ii) 百泰將會報告香港現行的建築圖則審批制度的問題，以

及找出如實施私人審批後可能改進的地方。 
 

 

 iii) 通過參考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私人審批制度以及考慮香港

建築業的現狀與特點後，百泰會對實施私人審批制度可

能會帶來的問題與弊病進行分析研究。 
 

 

 iv) 百泰會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一套有關私人審批的試行方

案與實施方案。 
 

 

2. 有關公務員協會對私人審批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目的提出

了意見： 
 

 

 i) 香港政府在關於這一研究課題的綱要中對私人審批是有

傾向性的，而且研究的目的也不明確及混亂。在該研究

的範圍中已經假設圖則審批私人審批是解決問題的僅有

方法。百泰作爲一間專業工程顧問公司應該在其提交給

香港政府的研究報告中說明該研究課題的綱要中存在的

偏見及不足處。百泰亦應在報告中說明由於研究綱要存

在的這些先天缺陷會影響其研究結果的合理性。 
 

 

 ii) 在考慮進行私人審批的研究之前應該首先找出現行建築

圖則審批制度存在的問題。公務員協會認爲，如果這些

問題確實存在，則應在研究綱要中明確指出。 
 

 

 iii) 公務員協會還想知道誰人會憂慮現有的建築圖則審批制

度。因爲據屋宇署結構工程師協會所知，公衆及工程界

專業從業人員大多贊成保持現行的屋宇署建築圖則審批

制度。對專業從業人員來說, 對現行的屋宇署建築圖則審

批制度提出改進意見或建議的渠道也是暢通的。 
 

 

 iv) 如果現行的建築圖則審批制度確實存在問題，則應對整

套建築工程的報審流程進行檢討。而不僅是針對屋宇署

建築圖則審批制度。在該研究的範圍中並沒有包括認可

人仕與註冊結構工程師準備報審圖則與解答屋宇署對建

築圖則所提出的意見所需的時間，也沒有包括政府其他

部門審議建築審圖則所需的時間。其實這些時間對整個

建築流程報審程式來說是非常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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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私人審批並不是改善現行制度的一個適切的解決方法。

現在所進行的這項研究是非常膚淺的。 
 

 

 vi) 公務員協會還質疑由百泰來進行這個課題研究可能會有

利益衝突之嫌。 
 

 

 vii) 公務員協會對香港政府在這一課題研究的摘要中要求研

究者提出實施私人審批的試行方案是有疑問的，因為在

現階段就提出試行方案為時過早。雖然百泰不會就是否

應實施私人審批提出建議，但在制定試行方案時，百泰

不可避免地會將各個利益相關者所提出的問題與意見反

映在試行方案中，因為這些意見與問題難免有相互矛盾

與衝突之處，因而百泰勢必會根據自己的判斷與建議來

平衡這些相互矛盾與衝突的意見與問題。 
 

 

 viii) 因爲進行這項研究所需的經費都是來自香港納稅人的錢,
因此這項研究必須對香港市民來說是值得進行的。 

 

 

 ix) 在引用其他已實施私人審批的國家或地區爲例時，對實

施私人審批所帶來的效益進行比較是必須的，但比較必

須在同樣的水平與基礎上進行。而這些國家或地區管制

的水平可能是不相同的。 
 

 

3. 公務員協會稱其對私人審批研究的基本意見已在 2006 年 4 月

26 日致特首曾蔭權先生的信函中以及有關的新聞稿中表達

了。該信函及新聞稿的複印本已收在附錄 A 中。 
 

 

4.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與屋宇署結構工程師栛會在

會上還提供了對這一項研究的補充意見，希望能將其包括在

百泰的研究報告中。這些意見的複印本已分別收在附錄 B 中

與附錄 C 中。 
 

 

5. 公務員協會對私人審批可能帶來的問題、風險與弊病還提出

了以下意見： 
 

 

 i) 應該承認的是在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激烈競爭下，顧問公

司已無足夠的時間來完成高質素的報審建築圖則。如果

再縮短屋宇署建築圖則審批所需的時間，勢必會對顧問

公司造成更大的壓力，從而會進一步影響其報審建築圖

則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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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顧問公司總是會面對來自其客户的壓力。所以政府現有

的監管制度對保障建築物的安全性至關重要。 
 

 

 iii) 屋宇署必須維持建築圖則的最低設計標準，同時必須負

責監管建築質素。這種監管對業主,對公衆，和對顧問公

司來說都是有益的。而建築發展商只是利益相關者之

一。 
 

 

 iv) 如果實施私人審批，設計者與私營審批者都會面臨具大

的商業壓力，從而會影響其工作的質素。 
 

 

 v) 屋宇署現在實行的“三級式” 建築圖則審批機制可以保

證審批工作的質素，是對公眾負責的。然而，如實施私

人審批的建築圖則審批制度，就很難控制與保證審批制

度與審批工作的質素。 
 

 

 vi) 不同的私人建築圖則審批者會採用不同的審核標準，尤

其是當面臨商業壓力時。因而不能保持一個統一的標

準。 
 

 

 vii) 一旦實施了私人審批後，就很難再恢復原先的政府審批

制度。新加坡就是一個例子。如果私人審批出了問題，

屆時政府就必須去面對與應付這些問題。而在這個時期

建成的建築物的業主們會因物業的質素而蒙受巨大的經

濟損失。 
 

 

 viii) 香港的情況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情況不盡相同。香港的

土地價格非常昂貴，承建商的競爭力也非常強。而且香

港有許多高層建築物，一般來說每個建築物都有很多個

業主。而在其他國家與地區，高層建築物的數量一般沒

有香港多，而且一個建築物通常也只有一個業主。其他

國家與地區實施的私人審批建築圖則審批制度並不一定

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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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 承辦者 

 ix) 在有些國家與地區，公營與私營建築圖則審批制度是並

存的，發展商可以自行選擇公營或私營審批者。在這些

國家或地區，由私營審批者審批的建築物一般很難再轉

售，而且建築物的保費也會較高。如在英國，發展商可

以自行選擇公營或私營建築圖則審批者，但有九成的建

築物都是由公營審批者審批的。總之，其他國家或地區

實施私人審批的建築圖則審批制度並不能成為香港實施

私人審批建築圖則審批制度的因由。公務員協會還指出

應對已實施私人審批的國家或地區實施私人審批的細

節，原因，及實施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研究,而不是僅僅

引述哪些國家或地區已經實施了私人審批。 
 

 

 x) 香港的地勢及地質情況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香港山多

平地少，許多建築物是依山而建，因此建築上比較困

難。一旦在設計上的監管不足，便會釀成災難性後果。

土力工程處和屋宇署是政府的主要建築物監管部門，掌

握了整體的工程數據與資料。因此可以為個別地區的整

體發展或個別地盤之間的相互影響提供全面與準確的意

見。 
 

 

 xi) 實施私人審批後是否能縮短審批工作所需的時間仍是一

個疑問，還需要進一步予以證明。公務員協會認爲私人

審批所能節省的時間常常是通過縮短設計工程師的時間

來達成,其後果是以降低設計工作的質素為代價，是不能

接受的。 
 

 

 xii) 公眾作為建築物使用者或擁有者，也應受徵詢其對建築

圖則審批制度改革的意見。 
 

 

 xiii) 舉個例來說明，對一位用 25 年的銀行按揭購買一棟建築

物中某一單位的業主來說，由於實施私人審批建築圖則

審批制度後審批時間縮短了幾個月，相對地對其影響是

微乎其微的。 
 

 

 






























